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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 2024年 11月 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
年11月20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蒋铁峰为公司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蒋铁峰（召集人）、张军立、聂黎明、朱文凯、余志良、叶建芳（独立董事）、孔英（独立董

事）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公司董事长蒋铁峰担任召集人。
三、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叶建芳（独立董事）、陶武、秦玉秀（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叶建芳担任召集

人。
四、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秦玉秀（独立董事）、叶建芳（独立董事）、孔英（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秦玉秀担任召集人。
五、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孔英（独立董事）、张军立、秦玉秀（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孔英担任召集人。
六、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朱文凯为公司总经理，刘晔为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伍斌为副总经

理，吕斌为副总经理，余志良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彭以良为副总经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七、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朱瑜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八、关于审议《经理层成员2023年经营业绩考核成绩》的议案
上述议案八，董事蒋铁峰、朱文凯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其余议案均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今日刊登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文凯：男，1967年出生，高级经济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获硕士学

位。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历任蛇口招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深圳蛇口
招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招商地产策划部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招商地产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招商局海南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 晔：男，1972年出生。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专业。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总法律顾问、首
席合规官。历任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副总法律顾问兼法律事务部总
经理；本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法律事务部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兼法律 事务部总经理、副总经理兼任
总法律顾问、深圳招商伊敦酒店及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伍 斌：男，1970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历任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租赁管理部副总经理，发展部高级经理、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副总经济师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总经济师兼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吕 斌：男，1982年出生。毕业于南京工程学院电子系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首席数字官、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公
司江南区域常务副总经理兼南京公司总经理、华东区域总经理兼上海公司总经理、华东区域资产管
理公司总经理、华中区域总经理兼武汉公司总经理、招商城科总经理。

余志良：男，1978年出生，会计师。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系，获管理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毕
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金融工商管理硕士（FMBA）。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历任招商局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产权部)副部长；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招商局置地有
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财务总监；招商局商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管理人非执行董
事及投资委员会主席；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公司财务总监；瑞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彭以良：男，1968年出生，经济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获工学硕士学
位。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华南区域总经理兼深圳公司总经理。历任公司深圳区域总经理兼深圳公司
总经理、招商商管深圳区域董事长、华南区域总经理；公司西南区域总经理兼成都公司总经理、西南
区域商业管理公司董事长；公司华北区域副总经理兼青岛公司总经理、大连公司总经理；公司华中区
域总经理；招商局产业园区(青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招商局青岛蓝湾网谷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公
司青岛公司总经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企划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招商局国际码头(青岛)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青岛港招商局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招商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截至目前，朱文凯持有公司股票207,027股；刘晔持有公司股票89,000股；吕斌持有公司股票26,
900股；余志良持有公司股票11,653股。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相关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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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4年11月20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铁峰因公务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总经理朱文凯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43人，代表股份6,210,366,801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8.54%，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5,754,300,784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1,434人，代表股份456,066,017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
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1以特别决议通过，议案3、议案4、议案5以累积投票制进

行表决，选举蒋铁峰、张军立、聂黎明、朱文凯、余志良、陶武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叶
建芳、孔英、秦玉秀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阎帅、杨运涛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10,366,801

同意

股数

6,205,780,499
比例

99.9262%

反对

股数

3,260,502
比例

0.0525%

弃权

股数

1,325,800
比例

0.02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51,480,01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944%；反对 3,260,50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49%；弃权 1,325,8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7%。

议案2、关于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6,210,366,801

同意

股数

6,201,423,079
比例

99.8560%

反对

股数

7,696,422
比例

0.1239%

弃权

股数

1,247,300
比例

0.02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47,122,59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389%；反对 7,696,42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76%；弃权 1,247,3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5%。

议案3、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蒋铁峰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3,472,359
比例

97.79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蒋铁峰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

为319,171,875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837%。
3.02选举张军立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9,214,126
比例

97.88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张军立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

为324,913,642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426%。
3.03选举聂黎明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9,471,091
比例

97.89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聂黎明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

为325,170,607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990%。
3.04选举朱文凯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82,273,591
比例

97.937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朱文凯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

为327,973,107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135%。
3.05选举余志良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9,454,664
比例

97.89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余志良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

为325,154,180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954%。
3.06选举陶武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55,335,931
比例

97.503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陶武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

301,035,447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069%。
议案4、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叶建芳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86,439,594
比例

98.004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叶建芳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

332,139,110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269%。
4.02选举孔英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9,924,291
比例

97.89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孔英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

325,623,807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983%。
4.03选举秦玉秀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90,481,415
比例

98.06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秦玉秀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票数为

336,180,931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132%。
议案5、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5.01选举阎帅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7,701,469
比例

97.863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阎帅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票数

为323,400,985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110%。
5.02选举杨运涛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10,366,801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077,679,377
比例

97.863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杨运涛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票

数为323,378,893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06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4-125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1月20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朱
瑜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朱瑜女士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朱瑜：女，1982年出生，经济师。毕业于深圳大学，获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历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员，招商局地产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处高级经理，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总经理助理。

朱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朱瑜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符合相关法规规章要求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兴华路6号南海意库3号楼
联系电话：0755-26688322
邮政编码：518067
电子邮箱：cmskir@cmhk.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4-124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1月20日召开

了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
事、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并经 2024年10月30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第四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在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推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已经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蒋铁峰先生、张军立先生、聂黎明先生、朱文凯先生、余志良先生、陶武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叶建芳女士、孔英先生、秦玉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上述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名单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蒋铁峰（召集人）、张军立、聂黎明、朱文凯、余志良、叶建芳、孔英。
审计委员会：叶建芳（召集人）、陶武、秦玉秀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秦玉秀（召集人）、叶建芳、孔英
提名委员会：孔英（召集人）、张军立、秦玉秀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

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
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阎帅先生、杨运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王奎先生、

裘莉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上述4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
31日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关于职工代表监事
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别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分别资格审查，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聘任朱文凯为公司总经理，刘晔为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伍斌为副总经
理，吕斌为副总经理，余志良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彭以良为副总经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中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余志良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在指定媒体上的《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四、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余志良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兴华路6号南海意库3号楼
联系电话：0755-26688322
邮政编码：518067
电子邮箱：cmskir@cmhk.com
五、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蔡元庆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元庆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对蔡元庆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4-123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24年11月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2024年11月20日，会议以通
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监事会选举阎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于 2024年 11月 19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 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 19楼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15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委员。本次会议由主任委员陈晓峰先生
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委员3人，实际出席委员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委员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刘林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公司发展规划需要，刘林先生申请

辞去第六届董事会秘书职务和副总经理职位。根据规定，刘林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刘林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继续从事公司战略及投融资相关工作。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总经
理提名邓玲玲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审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意见如下：邓玲玲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核实，邓玲玲女士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邓玲玲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
识能力，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倍轻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职务调整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4-045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4年11月19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19楼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24年 11月 15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金发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

途和投向，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倍轻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4-046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职务调整
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刘林先生的
书面报告，因公司发展规划需要，刘林先生申请辞去第六届董事会秘书职务及副总经理职务。根据
规定，刘林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去上述职务后，刘林先生仍将继续从
事公司战略及投融资相关工作。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林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
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邓玲玲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邓玲玲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
识能力，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邓玲玲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2073336-8184
电子邮箱：ir@breo.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19楼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0日

附件：
邓玲玲女士简历
邓玲玲：女，1976年12月11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江西财经大学

审计学本科，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工程硕士。已取得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证书，上海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等。2000年 6月-2011年 2月，任职于富士康CMMSG经管专案经理。
2011年3月-2014年12月，任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2015
年1月-2016年11月，自主创业。2016年11月-2020年4月任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2020年4月-2024年11月任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总监。

邓玲玲女士间接持有公司163,308股份，占公司持股比例为0.19%。邓玲玲女士与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核实，邓玲玲女士不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4-047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议案》，
保荐机构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65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15,41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7.40元，共计募集资金422,234,000.00元，坐扣不含税承销和
保荐费用31,556,38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390,677,62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1年7月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审计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
及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31,767,205.91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为358,910,414.09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3-43号)。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

项目名称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合计

投资总额
27,862.02
8,801.08
5,010.00
8,000.00
49,673.10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5,089.96
8,801.08
4,000.00
8,000.00
35,891.04

三、公司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涉及用一般户支付方式的具体原因及操作流程
公司有租赁办公楼用于募投项目之研发建设项目，每月租金171,902.40元。此租赁行为原则上

应使用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租赁方采取每月自动划扣的模式收取租金，募集资金账户因无法自动
划扣租金，因此公司提供非募集资金账户的一般户作为租赁方收取租金的自动划扣租金账户。由一
般户每月自动划扣 171,902.40 元至租赁方账户以支付每月租金，再由募集资金账户将等额 171,
902.40元划至一般户；或者先由募集资金账户支付171,902.40元至一般户，再由一般户自动划扣171,
902.40元至租赁方账户。截至本次董事会审核日，通过上述方式支付租金时间为2024年1月至2024
年10月，共计支付10次，租金合计1,719,024.00元。

此外，公司经多次与租赁方协调，自2024年11月起，该办公楼租金不再按上述支付方式，变更为
直接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付。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通过上述支付方式有利于公司切实保障募投项目相关款项的及时

支付，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不
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与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议案》，对公司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予以确
认。

（二）专项意见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

向，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事项。

六、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核查，发现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

间，使用一般户每月自动划扣 171,902.40元至租赁方账户以支付每月租金，再由募集资金账户将等
额171,902.40元划至一般户，或者先由募集资金账户支付171,902.40元至一般户，再由一般户自动划
扣171,902.40元至租赁方账户，该事项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截至本次董事会审核日，通过上述方式
支付租金时间为2024年1月至2024年10月，共计支付10次，租金合计1,719,024.00元。

针对该事项，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议案》。公司相关人员已进一步加强对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学习，确保募集资金使用规范运行。此外，公司经多次与租赁方协调，自2024年
11月起，该办公楼租金不再按上述方式支付，变更为直接通过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支付。

2、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相关议案已经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事项，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国投证
券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倍轻松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

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4-043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于2024年11月15日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9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1777号海
信南方大厦19楼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马学军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倍轻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职务调整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倍轻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办公楼租金支付方式确认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码：2024-069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莞市快意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意股权”）、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合生企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0,681,730股，占公司总股本 62.57%。快意股权公司持有公司
44.95%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罗爱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16.99%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上述股东（罗爱文女士、快意股权、合生企业）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即2024年12月12日-2025年3月11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
计不超过 10,100,63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3,366,879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733,75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快意股权、合生企业出具的《股份减持
计划告知函》，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罗爱文女士、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罗爱文
快意股权
合生企业

持股数量（股）

57,216,910
151,330,520
2,134,300

股份来源

首发前股份
首发前股份
首发前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6.99%
44.95%
0.63%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42,912,682

0
0

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14,304,228
151,330,520
2,134,300

累计已质押股份
数量（股）
19,040,000
81,660,000

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12月12日-2025年3月

11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外）。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5、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认，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

减持；

6、减持数量：实控人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快意股权、合生企业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10,100,63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3,366,879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733,75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
事项，上述股东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7、前述股东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相关条款规定的情形。

（二）拟减持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作为公司董事的罗爱文女士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的公司股份。

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快意股权、合生企业在承诺期36个月内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
该承诺已于2020年3月24日到期履行完毕。

（2）持股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其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

的承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其将视财务情况和资金需求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或减
持。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减持公司股份的，每年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上述减
持行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快意股权、合生企业已严格履行股份减持承诺，该承诺已于 2022年
3月24日到期履行完毕。

综上，截至本公告日，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快意股权、合生企业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相关承诺。

2、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
具体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4、在上述股份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罗爱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24-76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
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 5,619,700股，占本次注销

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89205%。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68,102,832股减少至562,483,132
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回购股份 5,619,700股已
于2024年11月19日完成注销。

公司因实施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部分回购
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本
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4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8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3年4月21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实施完成。回购实施期间，公司通过股份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6,600,69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92%，最高成
交价为16.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57元/股，回购总金额为 247,799,587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均
价为人民币14.93元/股。

（二）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4年 9月18日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的议案》，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提升每股收益水平，进一步增强投
资者信心，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将2023年实际回购股份中的5,619,700股股份的用途，
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同时董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份注销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相关手续。

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本次注销的部分已回购股份数量为 5,619,700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确认，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11月19日办理完成。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完成
日期、注销期限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68,102,832股减少至562,483,132股，公司股本结

构变动如下：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650,250
567,452,582
568,102,832

比例

0.11%
99.89%
100.00%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
量（股）

0
5,619,700
5,619,7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650,250
561,832,882
562,483,132

比例

0.12%
99.88%
100.00%

四、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

行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相关事项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完成工商方面的注册资本变更登

记及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36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24-09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0日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临时）（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书面通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
本次会议于2024年11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并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解聘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以下事项：
1、解聘吴国舫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
2、免去吴国舫先生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吴国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36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24-09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无锡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立案通知书》《留置通

知书》，公司副总裁吴国舫先生被立案审查、实施留置。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同意解聘吴国舫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

免去其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4-124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
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
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301166 证券简称：优宁维 公告编号：2024-088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变动超过1%的公告

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上海创业接
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含泰投资”）出具的《持股变动比例超过
1%的告知函》，获悉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至2024年11月
19日，因公司回购股份被动影响及减持公司股份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首次变动比例合计超过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泰礼投资、含泰投资）因公司回购股
份被动变化
A股（泰礼投资）
A股（含泰投资）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优宁维

增加□减少R

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
泰礼投资：上海市闵行区庙泾路66号G563室
含泰投资：上海市闵行区园文路28号306-A室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至2024年11月19日

增持/减持股数（股）

-
-1,022,712
-150,000
-1,172,712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R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其他 R（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至2024年11月19日公司多次进行股份回购，导致扣除回
购专户股份后的总股本发生多次变动，导致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持股比
例被动增加0.0412%）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否R

301166
有R无□

增持/减持比例（%）

0.0412%
-1.1857%
-0.1738%
-1.3183%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泰礼投资

含泰投资

合计

注：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86,666,668股为基数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86,244,968股（扣除回购专户
股份后）为基数计算。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购买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6,098,400
6,098,400

1,250,000
1,250,000

7,348,400
7,348,400

是R否□
本次权益变动中，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情况属于履行前期已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4年8月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4-06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已减持股
份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规定的减持数量，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是□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
7.0366%
7.0366%

1.4423%
1.4423%

8.4789%
8.478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075,688
5,075,688

1,100,000
1,100,000

6,175,688
6,175,688

占总股本比例
(%)
5.8852%
5.8852%

1.2754%
1.2754%

7.1606%
7.1606%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0日


